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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7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

准备的公告》称，公司原控股股东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航空工业通飞”）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特玻”）79,67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，公

司为海南特玻提供了反担保。截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，航空工业通

飞已履行担保义务，并要求公司承担相应的反担保责任，结合上述担

保事项及海南特玻目前资产情况，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5,000.55

万元。同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20 年度业绩预告》称，公司石岩城市

更新项目有较大进展，公司预计取得资产处置收益约 10 亿元。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你公司曾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披露《关于公司拟与启迪三鑫

科技园签署石岩玻璃加工厂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

公告》称，项目建成后，深圳市启迪三鑫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启迪三鑫”） 向公司分配回迁物业，启迪三鑫应于协议签订之

日起 40 个月内将回迁物业交付上市公司，且启迪三鑫取得本项目《深

圳市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收文回执》即视为回迁物业具备

交付条件。截至目前，启迪三鑫尚未取得上述回执。请你公司说明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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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城市更新单元项目的具体进展，当期确认资产处置收益的时点及依

据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上述资产在交付时

点的会计处理，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的影响，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你公司曾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披露《关于收到航空工业通飞

履行对海南特玻担保责任并要求公司履行反担保责任的公告》称，在

公司依法享有对石岩物业完整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权利前，航

空工业通飞不得向公司主张反担保权利。请你公司结合石岩项目的最

新进展，说明公司承担的反担保责任是否具备履行条件，你公司对上

述反担保责任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，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请你公司说明海南特玻破产重整事项的最新进展，你公司在

海南特玻破产重整中申报债权的具体情况，向海南特玻追偿相关款项

的可行性及其他措施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2月 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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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